
民警向群众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套路

及防范措施。 为做好辖区安全稳定工作，增强广
大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，筑牢安全防护网，12 月
20 日， 商水县公安局汤庄派出所开展反诈宣传
活动，有效推动了“冬季行动”向纵深开展。

通讯员 毛艳丽 摄
□通讯员 刘士豪 文/图

本报讯 12 月 19 日，当事人刘某将一面印有“讨薪
维权暖人心，倾心调解化纠纷”字样的锦旗送到太康县

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特邀调解员手中， 对其认真负
责、高质高效的调解工作表示感谢。

2024 年 7 月至 10 月， 刘某等 8 名原告先后受雇于
被告某公司，从事文员工作。2024 年 10 月 26 日，在工资
未结清的情况下， 刘某等 8 名原告无故被该公司辞退。
在多次讨要工资未果后，刘某等人将该公司诉至法院。

太康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干警收到原告的立

案材料后，认为该案事实清楚、争议不大，通过诉前调解
能够有效化解纠纷并减轻当事人诉累， 遂在征得原告、
被告同意后， 将案件委派至特邀调解员处进行诉前调
解。 特邀调解员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，积极联系原
告、被告开展“面对面”调解工作。 特邀调解员向被告某
公司负责人充分释法明理，并引导当事人换位思考。 最
终，被告某公司同意支付所欠 8 名原告的工资，并当庭
履行完毕，该起纠纷得以妥善化解。

太康县人民法院始终秉持“如我在诉”的办案理念，
持续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， 多措并举做好欠薪治理工
作，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，护航太康县
经济社会稳定发展。 ③2本版组稿 窦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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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案中的大担当
□通讯员 刘喜 万晓康 文/图

今年 9 月 3 日，王梅与丈夫刘旭因家庭琐事
发生争吵，刘旭赌气摔门外出，王梅一怒之下摔
毁屋内物品。 婆婆张英听闻后试图阻止，婆媳二
人在争吵推搡中，情绪激动的王梅将张英推倒在
地，导致张英腰部受伤，经鉴定，张英的伤势构成
轻伤二级。案发后，王梅、张英不肯和解，10 月 15
日，王梅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案件受理后，扶沟县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
立刻进行走访调查。 经查，王梅与张英的矛盾源
于生活方式和教育理念的差异， 王梅追求独立，
而张英传统观念较重。 了解情况后，承办检察官
决定以家庭和睦及亲情维系为突破口，动员刘旭
及其子女参与调解，并从情、理、法多角度化解张
英的心结，同时对王梅进行释法说理。 通过承办
检察官的不懈努力，王梅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
误，婆媳二人最终自愿达成和解。 10 月 25 日，扶
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王梅作出不批准逮捕决

定。
对于这个由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，

如果按照司法程序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，
只会激化婆媳矛盾，既不利于修复受损的家庭关
系，也会对社会良好风尚带来负面影响。

11 月 18 日，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，基于涉
案矛盾已得到有效化解，且王梅具有坦白、初犯、
取得谅解、认罪认罚等情节，扶沟县人民检察院
依法决定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。 听证会上，听证
员一致表示，对王梅的不起诉处理有利于挽救受
损家庭、促进社会和谐。

12 月 4 日， 扶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王梅
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 接过不起诉决定书后，王
梅与张英相拥而泣，曾因生活琐事、观念差异而
产生的矛盾，在这一刻得以化解。 ③2

（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）

检检察察故故事事

承办检察官对王梅（中）进行释法说理。

反诈宣传进乡村
筑牢安全防护网

取保候审期间再犯罪

一男子受到法律制裁
□通讯员 刘晶晶

曾经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摆在李某的面前，他没有
好好珍惜，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……取保候审期间
再次犯罪，李某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

李某系一起非法经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2022 年
起，李某以盈利为目的，通过刷单的方式为电商商家提
供有偿服务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。 2023 年 11 月，李某因
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拘留。 2023 年 12 月，公安
机关将李某移送检察机关并提请批准逮捕。检察机关考
虑到该案社会危害性较小， 对李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
定，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。

在取保候审期间，李某没有选择改过自新，而是为
了赚“快钱”，再次开发刷单平台，帮电商商家发布虚假
好评，并抽取服务费，从中获利。
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李某新开发的刷单平台上线
不久便被查处。 2024 年 10 月 20 日，李某因涉嫌非法经
营罪被刑事拘留，案件被移交到郸城县人民检察院进行

审查。承办检察官认真审阅案卷、核实有关证据，确认李
某系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犯罪，李某被检察机关批准逮
捕。 2024 年 12 月 12 日，公安机关将案件依法移送检察
机关审查起诉，等待李某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

■检察官说法
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、被

告人采取的一种非羁押强制措施。 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
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，严重违反取保候审
规定的，检察机关应当依法予以逮捕。

本案中，李某虽被取保候审，但不用关押不等于“无
罪释放”，其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犯罪，表明未吸取前次
的教训，也没有珍惜取保候审的机会，属于严重违反取
保候审规定，最终自尝苦果。 ③2

劳务纠纷无小事 诉前调解化“薪”愁

当事人（左一）送锦旗致谢。


